
2018年峨眉山市部门预算支出绩效报告
一、部门概况

（一）机构组成

2015年，根据峨委发（2014）15号文件精神，将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、原市质量技术监督局、原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合并，设立峨眉山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，为市政府工作部门。下设两个事业单位：峨眉山市食品药品和质量监督检测中心、峨眉山市消委会秘书组。该下设事业单位为财政全额拨款单位，不另设账户。

机构职能

    负责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、原市质量技术监督局、原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职责，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农产品加工环节涉及食品安全的职责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设17个内设机构：办公室、计划财务股、政策法规股（科技运用股）、行政审批股、食品生产监管股、食品流通监管股、餐饮服务监管股、医疗器械监管股、药品化妆品监管股、市场秩序管理股、商标广告监管股、企业信用信息和网络交易监管股、消费者权益保护股（投诉举报中心）、质量与标准化监管股、计量和认证监管股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股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所13个，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派出机构。

人员概况

峨眉山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公务员编制108人，实有99人；工勤编制6人，实有3人；参公18人，实有15人；事业编制21人，实有16人。总计实有人数为133人。 

二、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

（一）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。

2018年峨眉山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财政资金收入总额为3220.91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185.23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21.28万元，其他收入14.4万元。
（二）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。

2018年峨眉山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财政资金支出总额为3336.23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521.38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03.29万元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15.96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21.28万元，农林水支出8.19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166.13万元。
三、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

（一）预决算编制情况。

2018年部门预算决算编制坚持合法性原则，依法依规编制预算。坚持“增收节支、量入为出、收支平衡”的原则，不搞赤字预算。从严从紧编制预算，严格控制“三公经费”、会议费、差旅费支出，控制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。统筹安排、突出重点，科学合理编制预算。实行综合预算管理，统筹各项资金来源，科学合理安排支出。支出安排坚持一要保“吃饭”，即首先要确保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的安排；二要保行政运行经费和执法、办案必需的基本支出；三要保关系群众基本生活和社会稳定的民生支出，贯彻落实各项重大民生政策。注重绩效，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。对预算项目进行提前细化、充分论证，明确绩效目标，加强预算支出绩效管理和支出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有效运用财政分配政策，促进峨眉山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工作开展。
（二）执行管理情况。

每年除省局、乐山市局下达的抽检计划外，我局还制定了抽检计划，我局年初制定抽检工作安排，做到时间过半，抽检任务过半，抽检费用过半。
（三）支出绩效情况。

1．部门支出绩效。

（1）行政运转保障。

项目经费有效地保障了我局工商行政管理、食品药品管理、质量监督管理职能的充分发挥，保障了市场秩序的有序运行，提高了监管能力和执法水平，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。

（2）机关厉行节约。

峨眉山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局遵守中央规定，厉行节约，压缩“三公”经费开支，2018年无出国（境）费用。2018年决算公务接待费为2.78万元, 较2017年下降36.82%；2018年无公车购置费，公车运行费用2018年决算为50.18万元，较2017年下降0.38%。

（3）机关节能降耗。

峨眉山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历来重视安全和节能问题，不管是在各种场合、各种会议上，都强调办公室无人时、下班时关掉空调和电源，在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安排上，各科室提前一天告之，第二天统一安排搭乘。2018年水电费开支17.05万元。

2．专项预算项目（待批复项目）支出绩效。

（1）资金绩效分配情况。

我局执行《四川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分配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实施绩效分配。

（2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。

我局切实加强项目预算编制和管理，强化绩效管理。坚持“科学合理、切实可行”原则，充分结合当年度重点、中心工作编报项目预算。制定项目实施方案，落实项目主体责任，将目标任务、实施责任等内容进一步细化，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实施。项目资金实行专项核算，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进行及时、准确核算。

（3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

通过民生项目的实施，加强食药执法和监管力度，有效打击了假劣违法犯罪活动行为，进一步规范食品、药品等领域的市场秩序；以检验技术为支撑，提升检验质量，及时发现食品药品安全风险，加强风险分析和预警，提高风险应急处置能力；实现食药监管重心下移，加强基层执法装备建设，充实基层监管力量，全面提升食品药品监管水平，切实保障人民饮食、用药安全。
（四）财务管理情况。

加强报销管理，严把票据审核。制定并完善了《峨眉山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〈机关财务管理制度〉的通知》（峨市场发【2015】88号）、《峨眉山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〈关于规范差旅费管理〉的通知》（峨市场发【2016】51号）、《峨眉山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执法执勤用车管理办法》等制度。对各项费用的报销实行“五级审核”（ 业务部门—财务部门 —财务领导—业务领导—局长）层层把关。严格按照现金管理条例和公务卡强制结算相关规定，推行公务卡结算，规范费用报销行为。
（五）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。

充分发挥技术检测手段，通过监督性抽检发现食品风险，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处置，加强风险分析和预警，防范食品安全风险。
四、评价结论及建议

（一）评价结论。总体情况良好。

（二）存在问题。无。

（三）改进建议。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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